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广东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

学员李德生，被非法关押一年

多，于二零二二年七月被海珠区

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李德生，男，现年二十岁，

家住广州市天河区。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李德生在广

州市海珠区一店铺用真相币与人

兑换整钱时，遭人恶告，于二零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家中被海

珠区华洲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

非法抄家，抢走电脑主机、打印

机、U 盘、大法书、字画、真相

币及手机等私人财物。 

李德生当日被绑架到海珠区

华洲派出所，后被劫持到海珠区

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

日，李德生被海珠区检察院非法

批捕。 

二零二二年七月，李德生被

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宣判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据悉，李德生

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海珠区

看守所。 

请知情者曝光迫害李德生的

责任人更多信息。 

奉劝至今仍在参与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相关人员: 善恶有报是
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
中共”已成定局！立即停止迫害
行为，赶快从迷途清醒，抓紧有
限的时间，利用自身便利条件，
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员，弥补过
错，脱离中共的操控，为自己和
家人赎回未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珠海市七旬法轮功

学员余爱华女士，被绑架、非法关

押构陷，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五

年半，并勒索一万元。这是余爱华

第三次被非法判刑。 

余爱华因散发张贴真相资料，

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被受中共

谎言毒害的人诬告，遭到当地公安

机关非法羁押刑拘，由于身体原因

十一月五日释放回家，被监视居

住。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珠海

市香洲区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

诉，对余爱华实施司法迫害。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珠海市香

洲区法院发出判决书，非法对余爱

华重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

罚一万元。 

余爱华，一九五二年生，因修

炼法轮功曾于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

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利用×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再度

被珠海市金湾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此次更是以累犯为由重判五

年六个月。 

涉案直接责任人：珠海市香洲

区检察院检察员胡欣 

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审判长胡小

青，审判员谢健宇、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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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茂名市六十五岁的

法轮功学员林立盛，前年因中风，

被医生下了“没救了”的诊断，结

果他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得救。因为

这个原因，茂名市茂南区公检法人

员合谋对他判了三年刑。 

据悉，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开庭，对

林立盛非法宣判三年徒刑，勒索罚

金一万元。参与判刑的责任人：审

判长是刑庭庭长柯学军，审判员江

国伟、周晋锋，书记员龚衍芬。参

与非法起诉的责任人：茂南区检察

院检察长麦海泓、检察官黄梦园。 

绑架林立盛的是茂名市高铁站

警察。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他

去茂名站乘搭高铁，因带了一本

《转法轮》和几张真相币，被茂名

市高铁站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

家。警察把林立盛非法关押在茂名

市第一看守所。 

当时，家属心急，用钱把林立

盛救出来了。出来后，林立盛不敢

学法炼功了。不久，他中风了，家

属把他送医院治疗，医生说：“不

行了，治不好。回家吧。”回家

后，林立盛醒悟过来，唯有法轮大

法能救自己。他又开始修炼了。 

警察知道后，于二零二一年六

月二十七日再次绑架林立盛。最后

茂南区公检法合谋对林立盛非法判

刑三年。◇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

员、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女

士，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被白云

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构陷，二零

二二年七月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

四年，王家芳不服非法判决上诉，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广州

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王家芳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生，

湖北襄樊人，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专

业硕士，原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

授。儿子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机类

疾病，多方求医无法医治，听说修

炼法轮功可以治好，从此开始修炼

法轮功；她儿子得到奇迹般康复。 

没几个月，中共对法轮功的残

酷迫害就开始了。王家芳因坚定信

仰真善忍，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两

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逾十五

载。她被非法关押于广州洗脑班、

三水洗脑班、槎头劳教所（二

年）、广州白云区看守所、广东省

女子监狱（九年）等，多次被迫害

得生命垂危。 

中共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

害法轮功后，校领导叫同事李晓今

去做王家芳的所谓“思想工作”。

王家芳把这些神奇的经历告诉了李

晓今，李晓今被深深打动了，当下

请了法轮功书籍回家看，很快她也

开始修炼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王家芳、

李晓今两人一起去广州市白云区郊

区发真相资料，被当地恶人告发、

绑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看

守所一年多，受到非人折磨。二零

零二年一月，王家芳、李晓今被劫

持到广州市槎头劳教所。两人拒绝

所谓“转化”，分别被关禁闭。四

个月后，到期仍不放人回家。在这

几个月里，有两三个夹控跟着她

们。任何人不得接触，天天强行洗

脑。广州大学派人到槎头劳教所，

威胁她们如不“转化”就开除工

职、丈夫离婚，并称：广州市中共

政府拨款二十万，专门用于“转

化”她俩，不够再拨，直到她们放

弃修炼。两人不为所动，坚决表示

绝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共巨

额的金钱刺激下，恶徒非常卖力地

迫害。此事当时在槎头劳教所每个

人都知道。 

接着，王家芳被转到广州市洗

脑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被

单独关在一间屋子，吃喝拉撒全在

里面，长达一年多。李晓今当时被

送到黄浦区洗脑班继续迫害，结果

仅二十四小时就被迫害致死。 

王家芳后来被迫流离失所，遭

广东省“六一零”四处搜捕。二零

零七年九月，王家芳在广东吴川被

绑架。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王家

芳被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广东

省女子监狱。在女监，王家芳遭受

严重迫害，肝部经常剧烈疼痛，恶

人还往她疼痛的部位猛踢。数次王

家芳感觉到已经不行了。 

从黑窝出来不到一年，二零一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王家芳在越秀

区流花湖公园东北门，被六榕派出

所警察绑架、构陷。二零一八年八

月二十四日，她被荔湾区法院诬判

三年半，被勒索罚金七千元，再次

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

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王家芳才

从黑窝回家。 

虽屡遭迫害，王家芳仍坚持向

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二一年

九月十日，王家芳在白云区一商场

门口给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

恶告，她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

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九

月二十五日，她被白云区检察院非

法批捕。 

二零二二年七月，王家芳被荔

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

金一万元。王家芳不服非法判决，

上诉到广州市中级法院，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广州市中级法

院非法维持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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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机
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炮
制 了 大 量 假 新 闻 ， 号 称 “ 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以下仅举几例。 

 

院认为...... 
婚后精神病多

次复发......

曾因精神病发

作杀害自己的

父亲。”而法

轮功要求，精

神病人及有精

神病史的人不

■利用精神病人构陷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复发，杀死其父母一

事件被中共谎称为王因“练法轮

功”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能修炼法轮功。这 个案例却被中

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

法轮功头上。 


